
財 物 保 管 人 異 動 單  

( □ 調 職  □ 離 職 )   

 

本 移 交 人 所 保 管 之 財 物 (如 清 冊 )  

於  年  月  日 經 交 接 無 誤 。  

   

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    年  月  日  

 (本單由移交人填製) 

 

 

 

 

「財物保管人」調、離職時，應立即辦理財物交接，並填寫「保管人異動單」以憑辦理承接新職或離職手續。

(附移交人、接交人已簽章之財物清冊 )                    95062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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